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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

被害人獲得救濟和賠償權利的基本原則和準則 

聯合國大會第60屆會議第147號決議 A/RES/60/147，2005年12月16日通過。 

大會， 

遵循《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國際人權公約及其他相關人權文書、《維

也納宣言與行動綱領》， 

申明必須在國家與國際層面，系統且徹底的處理因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

際人道法行為被害人的救濟與賠償問題， 

確認國際社會通過尊重被害人享有救濟和賠償的權利，信守其對被害人、倖存者及子

孫後代的承諾，並重申這領域的國際法， 

回顧人權委員會在2005年4月19日第2005/35號決議中，以及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在200

5年7月25日第2005/30號決議中通過《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

為的被害人獲得救濟和賠償權利的基本原則和準則》，其中理事會建議大會通過基本

原則和準則， 

1. 通過本決議所附《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被害人獲得救

濟和賠償權利的基本原則和準則》； 

2. 建議各國將基本原則和準則納入考量，促進對其的尊重，並提請政府各執行機關成

員，特別是執法人員、軍隊和安全部隊，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被害人及其代表、人

權捍衛者、律師、媒體及公眾重視基本原則和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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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求秘書長採取措施，確保基本原則和準則盡可能以聯合國所有正式語言傳播，包

括轉交各國政府、跨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並將其納入聯合國《人權：國際文書匯編》

出版物中。 

第64次全體會議 

2005年12月16日 

附件 

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

被害人獲得救濟和賠償權利的基本原則和準則 

序言 

大會， 

回顧違反國際人權法行為的被害人獲得救濟的權利，規定在許多國際文書中，特別是

《世界人權宣言》第8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消除一切形式種族

歧視國際公約》第6條、《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

約》第14條，以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9條；以及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也有相關規

定，包括1907年10月18日《關於陸戰法規和習慣的海牙公約》（第四公約）第3條、1

949年8月12日《日內瓦公約》附加議定書《關於國際武裝衝突受害者保護的議定書

I》（1977年6月8日）第91條，以及《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68條和第75條， 

回顧違反國際人權法行為的被害人獲得救濟的權利，規定在許多區域性公約中，特別

是《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第7條、《美洲人權公約》第25條和《歐洲保障人權與

基本自由公約》第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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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聯合國第七屆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審議後通過的《犯罪和權力濫用被害人司

法基本原則宣言》，以及聯合國大會1985年11月29日第40/34號決議，在該決議中通

過了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建議的案文， 

重申《犯罪和權力濫用被害人司法基本原則宣言》中闡述的各項原則，包括應以同理

心對待被害人並尊重其尊嚴，充分尊重其近用司法和補救機制的權利，並應鼓勵設

立、加強和擴充向被害人提供補償的國家基金，同時儘快為被害人建立妥善的權利保

護和救濟措施， 

注意到《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要求制定「賠償被害人或賠償被害人方面的原則，

包括回復原狀、補償和康復」，要求締約國大會為法院管轄權內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

的利益，設立信託基金，並授權該法院「保護被害人的安全、身心健康、尊嚴和隱

私」，並准許被害人參與所有「本法院認為適當的訴訟階段」， 

申明本文件所載基本原則和準則針對的是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

法，這些行為因為性質極其嚴重，構成對人性尊嚴的冒犯， 

強調基本原則和準則並未創設新的國際或國內法律義務，而是明確指出，在規範雖有

差異但彼此互補的國際人權法與國際人道法體系下，應如何履行現有法律義務的機

制、模式、程序及方法， 

回顧國際法規定，國家有責任根據其國際義務和國內法律的要求，或按照適用的國際

司法機關規約，起訴特定類型國際犯罪的加害者，且此起訴責任進一步加強了國際法

律義務的履行，必須依照國內法的要求和程序，並支持互補性原則的概念， 

注意到當代的被害樣態雖然主要針對個人，但也可能針對群體，形成集體被害。 

確認國際社會通過尊重被害人享有救濟和賠償的權利，信守其對被害人、倖存者及子

孫後代的承諾，並重申國際法中關於課責、正義和法治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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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信通過採取以被害人為中心的立場，國際社會將根據下列基本原則和準則，彰顯其

與違反國際法包括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道法的行為的被害人，以及全人類的團結

一致， 

通過以下基本原則和準則： 

一、尊重、確保尊重和執行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道法的義務 

1. 尊重、確保尊重和執行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道法的義務，依據相關法律體系的規

定，源自於： 

(a) 國家為締約方之一的條約； 

(b) 國際習慣法； 

(c) 各國的國內法。 

2. 若國內法尚不符合其國際法律義務，國家應依據國際法的要求，通過以下方式確保

其國內法符合其國際法律義務： 

(a) 將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道法規範納入其國內法，或以其他方式在國內法律制度中實

施這些規範； 

(b) 採取適當和有效的立法和行政程序以及其他適當措施，提供公正、有效、迅速的近

用司法； 

(c) 提供下文所定義的充分、有效、迅速和適當的救濟，包括賠償； 

(d) 確保其國內法對被害人的保護至少達到其國際義務所要求的程度。 

二、義務的範圍 

3. 尊重、確保尊重和執行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道法的義務，依據相關法律體系的規

定，包括但不限於以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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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採取適當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及其他適當措施，防止違法行為發生； 

(b) 有效、迅速、徹底和公正的調查違法行為，並在適當情況下，依據國內法和國際法

對被指控的責任人採取行動； 

(c) 為主張因違反人權法或人道法行為而受害的被害人，提供下文所述的平等且有效的

近用司法，不論違法行為的最終責任由誰承擔，以及 

(d) 向被害人提供下文所述的有效救濟，包括賠償。 

三、構成國際法下犯罪的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

道法行為 

4. 對於構成國際法下犯罪的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國家有

義務進行調查，如果證據充分，國家有義務將被指控的責任人提交起訴，如果該人被

裁判有罪，國家有義務懲處該人。此外，在這些案件中，國家應當依據國際法，相互

合作並協助有權調查和起訴這些違法行為的國際司法機構。 

5. 為此目的，根據適用的條約或其他國際法義務，國家應適當的將普遍管轄權的規定

納入其國內法或以其他方式實施。此外，為了追求國際正義，根據適用的條約或其他

國際法律義務，國家應協助將加害人引渡或移交至其他國家與適當的國際司法機構，

提供司法協助及其他形式的合作，包括協助和保護被害人及證人，但必須符合國際人

權法的標準，特別是關於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等國

際法律的規定。 

四、時效 

6. 根據適用的條約或其他國際法律義務，時效規定不應適用於構成國際法下犯罪的重

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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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對不構成國際法下犯罪的其他類型違法行為的國內時效規定，包括適用於民事訴訟

和其他程序的時效規定，不應過分限制。 

五、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被害人 

8. 就本文件而言，被害人是指因構成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

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個別或集體遭受傷害的人，包括身體或精神傷害、情感痛苦、經濟

損失或基本權利的實質損害。在適當情況下，根據國內法，「被害人」一詞亦包括直

接被害人的近親或受扶養人，以及為協助遭遇危難的被害人或防止被害而受害的人。 

9. 無論加害人是否經確認、逮捕、起訴或定罪，亦不論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是否有親

屬關係，均得視為被害人。 

六、被害人的待遇 

10. 被害人應獲得人道待遇，並應尊重其尊嚴與人權，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被害人

及其家屬的安全、身心健康與隱私。國家應確保其國內法律在可行範圍內，對遭受暴

力或創傷的被害人提供特別關懷與照護，免於在追求正義和賠償而進行的法律和行政

程序中，受到二度傷害。 

七、被害人獲得救濟的權利 

11. 對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救濟，包括被害人依國際法

所享有的以下權利： 

(a) 平等和有效的近用司法； 

(b) 對所遭受的損害獲得充分、有效和迅速的賠償； 

(c) 獲得有關違法行為和賠償機制的相關資訊。 

八、近用司法 



 

 

7 

12. 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被害人，依據國際法規定，應

享有平等獲得有效司法救濟的權利。被害人還可以獲得其他形式的救濟，包括行政和

其他機構的救濟，以及根據國內法設立的機制、模式和程序的救濟。國家應保障獲得

近用司法和公正公平程序的權利，這些國際法義務應反映在國內法中。為此目的，國

家應當： 

(a) 通過公共與民營管道，宣傳有關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所

有可用的救濟機制； 

(b) 在關係到被害人利益的司法、行政或其他程序進行的前、中、後，採取措施，將被

害人及其代表的不便減至最低，適當保護其隱私不受非法干擾，並確保被害人及其家

屬和證人的安全，免於恐嚇和報復； 

(c) 為尋求近用司法的被害人提供適當協助； 

(d) 提供一切適當的法律、外交和領事途徑，以確保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

際人道法行為的被害人得以行使其救濟權利。 

13. 除了個人獲得近用司法，國家應致力於發展救濟程序，讓被害人群體得集體請求

賠償，並獲得適當賠償。 

14. 對於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充分、有效且迅速的救

濟，應包括個人可以合法參與的所有可行且適當的國際程序，並不得妨礙任何其他的

國內救濟。 

九、損害賠償 

15. 充分、有效和迅速賠償旨在透過對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

為的救濟，以伸張正義。賠償應當與違法行為和所受損害的嚴重程度相稱。國家應根

據其國內法和國際法的義務，就可以歸咎於該國並構成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

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作為或不作為，向被害人提供賠償。若個人、法人或其他實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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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對被害人負有賠償責任，則應向被害人提供賠償；若國家已先行賠償，則應償付

國家。 

16. 國家應致力建立國家賠償計畫及其他協助措施，以因應應負賠償責任的當事人無

法或不願履行其義務的情況。 

17. 國家應就被害人提出的請求，對應負賠償責任的個人或實體強制執行國內判決，

並致力依據國內法及國際法律義務，強制執行有效的國外判決。為此，國家應在國內

法中建立有效機制以強制執行賠償判決。 

18. 對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被害人，應當根據國內法和

國際法，並考慮個案情況，在適當且與違法行為嚴重性相稱的範圍內，根據原則19至

原則23的規定，提供充分和有效的賠償。賠償應當包括以下形式：回復原狀、補償、

康復、抵償及保證不再犯。 

19. 回復原狀 應當盡可能將被害人回復到發生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

道法行為之前的原有狀態。回復原狀視情況包括：回復自由，享有人權、身份、家庭

生活和公民身份，返回原居住地，回復工作和返還財產。 

20. 補償 對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所造成的任何經濟上可以

估量的損害，應考慮個案情況，在適當且與違法行為嚴重性相稱的範圍內，予以補

償，包括： 

(a) 身心傷害； 

(b) 喪失的機會，包括就業機會、教育機會和社會福利； 

(c) 財產損害和收入損失，包括潛在收入損失； 

(d) 精神損害； 

(e) 法律或專家協助、醫藥和醫療服務以及心理和社會服務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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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康復 應當包括醫療和心理照護，以及法律和社會服務。 

22.抵償 在適用時，應包括下列任何或所有措施： 

(a) 停止持續違法行為的有效措施； 

(b) 查明事實，充分公開揭露真相，但揭露真相不得進一步傷害或威脅被害人、被害人

親屬、證人或介入干預以幫助被害人或防止發生進一步違法行為的其他人的安全和利

益； 

(c) 搜尋失蹤者的下落，查明被綁架兒童的身份，尋找被害人的遺體，並依被害人明示

或推定的意願，或家庭和社區文化習俗，協助尋獲、辨識和重新安葬遺體； 

(d) 通過政府公告或司法裁判，為被害人及與其密切相關的人，回復尊嚴、名譽和權

利； 

(e) 公開道歉，包括承認事實和承擔責任； 

(f) 對應當為違法行為負責的人實行司法和行政制裁； 

(g) 紀念和向被害人致敬； 

(h) 在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道法的培訓以及各級教材中準確敘述發生的違法行為。 

23. 保證不再犯 在適用時，應包括下列任何或所有措施，這些措施也將有助於預防： 

(a) 確保軍隊和安全部隊受到文職政府的有效控制； 

(b) 保證所有民事和軍事程序符合正當程序、公平和公正的國際標準； 

(c) 加強司法獨立性； 

(d) 保護法律、醫療與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媒體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員，以及人權捍衛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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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優先且持續向社會各界提供人權和國際人道法教育，並對執法人員、軍隊及安全部

隊進行培訓； 

(f) 促進公務員，包括執法、矯正、媒體、醫療、心理、社會服務和軍事等人員，以及

企業，遵守行為準則和倫理規範，尤其是遵守國際標準； 

(g) 為社會衝突的預防、監測和處理，建立機制； 

(h) 針對助長或容許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法律，進行審查

與改革。 

十、獲取有關違法行為和賠償機制的相關資訊 

24. 國家應建立機制，向社會大眾，尤其是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

法行為的被害人，傳達基本原則和準則所闡述的各項權利和救濟，以及被害人有權獲

得的所有法律、醫療、心理、社會、行政和其他服務。此外，被害人及其代表應有權

利去尋求並取得以下資訊：造成他們受害的原因、導致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

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原因和背景，並且有權了解這些違法行為的真相。 

十一、不歧視 

25. 本基本原則和準則的適用和解釋必須符合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道法，不得有任何

形式或任何理由的歧視，沒有例外。 

十二、不減損 

26. 本基本原則和準則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被解釋為限制或減損依據國內法和國際法產

生的任何權利或義務。特別應理解為本基本原則和準則不損害所有違反國際人權法和

國際人道法行為的被害人獲得救濟和賠償的權利。此外，本基本原則和準則亦不損害

國際法的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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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他人權利 

27. 本基本原則和準則的任何內容不應解釋為減損其他人在國際或國內得到保護的權

利，特別是被告依據正當法律程序標準所享有的權利。 

 

蕭逸民（2026）。〈重大違反國際人權法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的被害人獲得救

濟和賠償權利的基本原則和準則｜導讀與 VST 譯文〉。Victim Support Taiwan（台灣被

害人權益網絡）。取自 https://victim-support.tw/basic-principles-and-guidelines-on-the-right-to

-a-remedy-and-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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